代理商协议

甲方：阜新金昊空压机有限公司

乙方： 

经双方平等、自愿协商，就空压机代理事宜，达成本销售代理协议，共同遵守。
第一条  代理产品、地区、期限：

1.甲方授权乙方为阜新金昊空压机有限公司代理商，地区为           省          市

期限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年          月           日止。

2.乙方为甲方                                                        等产品的代理商，享受代理商价格。

第二条 产品宣传
甲乙双方使用统一的产品样本，甲方不允许乙方对其产品样本本身进行任何修改，产品样本的
修改由甲方负责。
第三条  代理价格
甲方售给乙方的产品价格为甲方市场销售面价下浮25%，运费5000元以下由甲方承担，超出部分由乙方承担。甲方按原材料市场价格变动情况每半年调整一次销售面价，并及时通知乙方。

第四条 培训
甲方向乙方提供有关产品销售方面的培训服务。

第五条 协议终止
在协议期间，甲方根据乙方的销售业绩和实际情况，一年之内无业绩或二年内销售额不足50万元，有权终止乙方代理资格。
第六条  法律责任
甲方对乙方的商业行为和法律行为及经营不善所造成的损失不承担责任。

第七条 代理权限
乙方在代理区域内以合法方式销售产品。乙方未经甲方同意，不得与其他企业签定经销同类商品的合同。
第八条 售后服务
乙方销售产品的售后服务及配件供应由甲方负责并提供。按合同有关产品售后服务信息及售后产品的使用情况，乙方应及时通报甲方。

第九条 费用的承担
乙方在向第三方销售产品过程中发生的标书制作费用、投标保证金、中标服务费、业务费等相关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

第十条 佣金的提取
乙方向第三方销售产品时，如需甲方出面签订合同，由甲方按合同交易价向第三方开具发　　　　票，其交易价与甲乙双方代理价差部分，由乙方向甲方支付价差部分的23%的费用。

第十一条 提供信息

为了制定更好的销售政策，开拓产品市场，乙方应向甲方及时提供产品的市场信息，包括竞争对手的信息，每月的25日以书面的形式进行市场汇报，签合同前填写售前信息表，以传真或电子邮件的形式上报给公司。若连续三次或累计六次未提供信息表和汇报，取消其代理商资格。
第十二条 购销合同签订

乙方向甲方申购产品应签定产品销售合同，乙方应提前一个月向甲方提交采购计划，并按双方代理价格交付50%的货款，于提货时付清全部货款，甲方在收到全部货款及差价的23%费用时，向乙方交货并开具发票。
第十四条、争议解决
除产品质量问题外，乙方与产品使用方出现的任何争议均与甲方无关。

第十三条 保密条款：

乙方在协议有效期内或协议终止后，不得泄露甲方的商业机密，也不得将该机密超越协议范围使用。
第十五条 违约责任：

乙方如违反本协议条款，甲方可随时解除本协议。甲乙双方如发生严重违反本协议条款，严重违背商业道德和法律或损害对方利益，均可以书面形式终止本协议的效力。

第十六条 争议的解决

其它有关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的，将依据法律条款以及本协议进行赔偿。

第十七条 其他条款：

1.协议内容的最终解释权在于甲方。

2.变更本协议的条款中任何内容，本协议自行终止。

3.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协议到期终止后可以续签。

4.本协议未尽之事宜，双方应本着互惠互利及诚信原则进行建设性的协商，协商不成的，可向阜新市法院提起诉讼。

5.本协议一式贰份，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各执壹份。

甲方：阜新金昊空压机有限公司             乙方：

代理人：                                 代理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